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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取得自白。即便是現在的刑事司法，自白要翻身亦難，當時的司法實務與社會氛圍下

，特別是強調嚴峻迅速的軍法，取得自白幾乎等同於取得死刑令，陳肇敏等人顯有「違反

義務」的情形。 

二、再者，有構成《刑法》第 125 條濫行追訴致死的可能，軍事檢察官與軍法官的身份沒問題

，陳肇敏等人縱不算是追訴犯罪的人，透過《刑法》第 31 條「擬制身分」，至少也能成立

幫助犯。 

三、最後是《刑法》第 302 條的私行拘禁致死，當初，江國慶並沒有經合法的逮捕程序，軍方

隨便捏造了一些藉口關他禁閉，接著就刑求逼供、裝神弄鬼，逼得他受盡折磨而招供，招

供就等於死刑，北檢真敢說完全沒有「因果關係」？ 

四、高檢署指出這三罪，追訴期並沒有消滅，要起訴陳肇敏等人，並不是不可能。法律規定既

有空間，北檢再度堅持不起訴，起訴標準是否一致？事實上，檢察官普遍受批評起訴浮濫

，動輒起訴人民，徒增訟累。常聽到的辯解是：「法院會還清白、起訴門檻本來就比判有

罪低」。於是，我們更常在看到的是：稍稍有違反義務，哪怕是泛道德的直覺，就被認定

成「不作為犯」；只要出現在犯罪的任何場合，哪怕只是袖手旁觀，就是共同正犯，何況

幫助犯；認定「因果關係」，漫無限制，幾乎只要「不可想像其不存在」，牽拖得到就算

。這才是檢察官「最真實」的起訴標準。 

五、法律見解不同，在法定程序內雙方當事人可以爭執，但是，對於檢察官起訴有兩套嚴謹、

寬鬆的不同標準，實在無法認同。更令人非議的是，檢察官又把整個案子割裂處理：下級

公務員只能成立輕罪，追訴時效已過；上級公務員不知情，所以沒有犯意；軍事檢察官和

軍法官只處理後端，前端的虐待、酷刑，不關他們的事，責任切割地乾乾淨淨，「義務違

反」、「擬制身分」、「因果關係」通通在檢察官的說文解字中失靈。到頭來，仍然只有

被害人的歷史，加害人的歷史消失不見。 

六、關心台灣議民主改革的人，總會提到一個問題：相對於台灣的民主和經濟成就，司法檢察

部門似乎未隨民主法治而與時俱進，原因究竟是什麼？制式的回答總不外乎：脫離威權時

代未久、審檢分立未落實、法律人習於服從、司法官僚威權性仍重、保障人權的文化仍缺

等等。而江國慶案猶如一張綜合性的司法考卷，法律人何時才能不難為情地回答這些疑問

？ 

（四一三）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經建會日前公布 7 月景氣燈號，連著 9
個月亮出代表景氣低迷的「藍燈」，這是 1984 年公布資料以

來，第 2 長的藍燈期。面對「景氣燈號連 9 藍、GDP 預測連

8 降、對中接單連 7 跌、對外出口連 5 摔、民間投資連 4（季

）減、領先指標連 2 滑」，是歷來僅次於世紀之初網路泡沫

時的最長紀錄。同時，預示未來景氣動向的領先指標也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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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連續兩個月下滑，景氣前景顯然不容樂觀。雖然政府

部門預期第三及第四季景氣將回溫，然而其本質是靠著去年

基期水準低，致使數字得以相對美化，這樣的景氣回溫其實

是不健康的數字遊戲。本席認為，台灣經濟要突破現狀，首

要的是馬政府必須停止製造問題，揚棄無謂的形式作風，把

整體投資經營環境弄好。同時，確實落實國際化，引進先進

國家企業投資，利用台灣活絡的中小企業及質優的人力資源

，創造國內投資機會，兼以促成產業上進。至於產業發展，

研發與創新永遠是正道，不論走代工或品牌、傳統或科技，

才是台灣目前經濟活路，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景氣燈號與領先指標的走向，印證先前包括官方在內的經濟機構所預估，亦即今年經濟成

長將出現一（%）字頭的幾近衰退狀況。對於四年多前上任時，開出要讓整體經濟成長六%

的馬英九政府，即使它後來改以「八年平均」為辯詞，這張經濟支票已無論如何都是空頭

的。馬英九總統千萬不能忘記要捐出半薪的另一承諾，否則同一件事對社會跳票兩次，如

此「歷史地位」，怎堪恭維？除了開空頭支票，馬政府也是麻煩製造者。它不但未能預見

內外經濟環境逆轉的趨勢，把今年經濟成長目標高調訂為四．三%，就在希臘等國的歐盟主

權債務危機急速惡化、今年初並進一步從金融面導致全球經濟衰退之際，為求連任，馬英

九的黨政要員炮製「宇昌案」，抹黑了海內外生技界精英，重創生技產業。連任之後，馬

政府繼續打著「改革」旗號，以證所稅亂整投資人四個月；即連升斗小民它都不放過，以

油電雙漲帶動物價全盤波動。 

二、儘管對整體經濟如此惡搞，馬政府至今仍不願面對現實。副總統吳敦義日前對我國經濟處

境「眾人皆差我還好」的評語，與一般感受相去太遠，招致廣泛撻伐。而經濟部長施顏祥

前天猶言，「台灣去年經濟表現還算滿意，但今年到目前為止都令人擔心，主要是受到國

際因素影響」，雖然他同時宣稱不能拿世界景氣不佳為藉口，其不肯面對現實的心態，昭

然若揭。心態上既然不肯面對現實，所作所為就不切實際。它開會、喊口號、提方案、訂

計畫，仍試圖以老套刺激景氣、提振經濟，兼以掩飾自己的無能。它老狗變不出新把戲，

積極透過 ECFA 及簽訂「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等全面傾斜的途徑，把經濟未來寄望

自身問題重重的中國。 

三、近年來台灣希望能與周圍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新加坡與紐西蘭都在積極洽談中

，然而北京政權對此表達強烈的反對，中國外交部對台灣積極與第三國建立官方性質的協

議，明確的表示反對。據網路媒體昨（三十）日的報導，中國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表示，

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台灣想和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中國方面可以有合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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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安排。北京政權阻礙台灣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使台灣的產業界降低競爭力

，因而逐漸流失世界各地的市場，簽署 ECFA 以前，馬政府告訴台灣人說，與北京政權簽

署 ECFA 之後，就能與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目前大家已經很清楚它是一場騙局。

中國切斷台灣與其他國家的貿易，使中國變成台灣唯一的市場。 

四、所幸從財經界到尋常百姓，對經濟現實不是馬政府要員那般顢頇。從最近的經濟困頓中，

民間其實逐漸找出問題，理出今後努力之道。以最近的發展為例，美國加州法院陪審團認

定三星電子侵害蘋果公司智慧手機和平板電腦相關專利，必須賠償十．五一億美元。有鑒

於台灣宏達電在自創品牌之路也不斷遭到同一困擾，顯見對於高科技產業，不斷研發創新

才是茁壯之道。蘋果由於持續研發創新，不但產品全球矚目，也以專利收費及官司讓競爭

對手付出代價，確保領先地位。台灣的產業發展之路，多年來以降低成本、擴大規模為主

，走代工設計生產為多，自創品牌甚少；尤其受限國內市場與國際化不足，以品牌、行銷

直接面對全球消費者的能力薄弱。整體而言，這種產業發展模式只能追隨市場，難以領先

趨勢，而且不論代工或自創品牌，研發創新都不夠，價值與利潤因此難以提升，產品系列

也不夠寬廣。同時，除了台積電等少數例外，在急功近利及大膽西進過程，於幾不設防保

護技術與珍惜人才的情況，逐漸被中國所扶持的自己產業所追上。 

（四一四）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陳水扁前總統可否保外就醫問題，法

務部不僅以新聞稿曲解保外醫治的裁量標準，並且故意以我

國所無的醫療假釋（medical parole）和我國保外醫治相提並

論，誤導馬總統甚至民眾對於保外就醫的瞭解。本席認為，

即使法務部或馬總統對於陳前總統保外就醫問題，無意從卸

任元首的尊重觀點考量，就一般受刑人申請保外就醫，也應

該依監獄行刑法第 58 條的構成要件判斷，而非刻意以不相干

的外國醫療假釋制度，混淆視聽模糊焦點，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陳水扁前總統申請保外就醫問題，法務部一直持否定態度（參見法務部 08 月 21 日兩度發

出新聞稿：「受刑人陳水扁尚不符合保外醫治條件，法務部提出說明」、「補充說明—中

、英文版」）。但日前因台北市長郝龍斌以藍營人士率先發難，贊成陳前總統保外就醫，

逼使馬英九總統不得不表態，藉著中央社專訪對此事定調。但令人驚訝的是，他竟然說讓

陳前總統保外就醫，等於就是放了，又說保外就醫的英文是：「medical parole」，就是所謂

醫療假釋。問題在於，我國根本沒有醫療假釋制度，而保外就醫與假釋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為什麼，一個台大法律係畢業，取得哈佛大學法學博士，曾擔任法務部長的總統，會出


